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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发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融资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预计情况概述 

（一）反担保情况介绍 

融发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有关联方山东融发戍海

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发戍海”）51%的股权。为满足融发戍海自身

业务经营的资金需求，融发戍海已向金融机构申请项目贷款，由其大股东青岛军

民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发集团”）为该类经营贷款提供本息全

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其余股东以其股权比例提供包括但不限于信用担保、资产

抵押的反担保措施。 

根据 2024 年度融发戍海相关业务预计，其融资额度预计不超过 22 亿元，公

司拟对融发集团向其提供本息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行为提供反担保（反担保金

额按出资股比 51%计算为不超过 11.22 亿元本金及相应比例的利息等），该额度

可循环使用。 

（二）反担保预计履行的内部决策 

公司于 2024 年 4月 23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

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融资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关联董事陈伟先生、郝燕存先生、徐广华先生已回避表决。 

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财务负责人代表公司办理、签署上述交易的

有关合同、协议各项法律文件。 

授权期限为：自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4 年年度股

东大会内通过之日有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关联交易事项尚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投票表决时，关联股东需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东融发戍海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伟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 年 6月 2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融合路 687 号 

经营范围：海洋智能装备设计、生产、维护及技术咨询服务;金属制品加工、

销售;机械设备的生产、加工;贸易代理;经营其它无需行政审批即可经营的一般

经营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融发戍海为烟台核电控股公司，且公司董事长陈伟先生担任该

公司董事长。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烟台核电 100%股权，烟台核电持有融发戍海 51%股权。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1 青岛军民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49% 

2 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 51% 

2023 年融发戍海预计资产总额：34.85 亿；净资产 9.17 亿；营业收入 

3648.87 万；净利润 487 万元。 

三、反担保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青岛军民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金楼 

注册资本：23765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 年 4月 10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大学园东一路 

经营范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配套项目投资建设、以自有资产对外投资(以

上范围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

业务)；从事海洋技术研发,市政工程,公用设施建设,土地整理、开发,房屋租赁,

房地产开发,批发、零售:建筑材料,物业管理；公交客运；道路客运经营；经营

其它无需行政审批即可经营的一般经营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融发集团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经审计） 2023 年 1-9 月（未经审计） 

总资产 8486748.7 9672957.07 

负债总额 5743229.51 6641155.46 

净资产 2743519.19 3131801.61 

营业收入 1978113.88 1497790.18 

利润总额 48960.78 43935.33 

净利润 36948.68 31428.51 

融发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四、反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反担保预计的协议尚未签订，实际内容以最终签署的反担保协议为准。 

五、累计对融发戍海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实际对融发戍海担保累计余额人民币 0 万元，占公司

2023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0%，无逾期担保及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形。 

六、独立董事前置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是关联方为公司向关联子公司的担保提供反担保，该等交易没

有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我们同意上述议案，

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融发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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